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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销售单位： 

为了进一步规范预付款操作流程，也为了提高团队订单操作的正确性，促进团队系统的良性发展，特对原预付

款退回标准修订，自 2017年 3月 6日起确认的订单参照此份标准执行，具体如下： 

1、定义： 

1）航变：航班取消或起飞/到达时刻变动一小时（不含）以上。 

2）A区：欧洲、美洲、大洋洲、中东。 

3）B区：国内、东南亚、日韩、地区。 

2、由于我司原因（如航变，票价上浮，时刻变动且无法衔接等）导致团队无法成行，及时反馈并取消订

单，允许预付款全额退回。具体条件如下： 

行程区 变动日期离航班承运日 订单取消时限 

A区 提前 2个月（含） 变动发生后 7个工作日（含）内 

B区 提前 1个月（含） 变动发生后 7个工作日（含）内 

A区 2个月以内 变动发生后 3个工作日（含）内 

B区 1个月以内 变动发生后 3个工作日（含）内 

注：由我司原因产生的预付款退回，不包含下述情况： 

1）航变后航班二次保护，且第二次为渠道方主动提出再调整的订单，后期以航变原因提出预付款退

回，不予受理。 

2）变动后，渠道方若未在规定时间内取消订单，则视为认可变动。后期再以客观理由提出预付款退

回，不予受理。 

1、市场原因导致团价下跌情况按下列标准执行： 

1）按新团价提交同行程、同航班号、同日期、同人数的新订单并支付第一笔预付款后，允许原订单

预付款全额退回。 

2）使用同一个 OFFICE号出具同行程、同航班号、同日期、同人数散客客票并能提供完整凭证，允许

原订单预付款全额退回。 

2、销售单位或渠道方原因(如过时限未出票，姓名录入批量错误 



等)要求预付款退回申请，则提交同行程、同航班号、同日期、同人数的新订单并支付第一笔预付款后，

允许原订单预付款部分退回。退回金额为预付款金额-1000元。若预付款金额低于 1000元，则此申请不予受

理。 

3、销售单位或渠道方确因市场原因提出航程改期，在符合下列全 

部条件时，允许按预付款金额-1000元作部分退回。 

1)提出改期申请时间，满足以下条件予以受理： 

行程区域 改期申请提交日 

A区 原订单申请后三个工作日内或距离航班首段起飞 2个月

（含）以上 

B区 原订单申请后三个工作日内或距离航班首段起飞 1个月

（含）以上 

1)原订单支付预付款金额超过 1000元； 

2)新订单备注原订单号，经审核确认并支付第一笔预付款； 

3)新订单与原订单航程、申请人数一致，且旅行日期在原订单承运月后三个月内； 

注：来回程对换导致的航程变更视为航程一致，例：PVG-NRT//KIX-PVG 改期换单至 PVG-KIX//NRT-PVG； 

1、由于拒签无法成行而申请预付款退回的订单，须提供完备的相关权威机构出具的拒签证明，并按下表内

标准申请预付款退回。 

航线区域 退款手续费标准 备注 

A区 1）如旅客取消日距国际行程首段起飞

45天以上，20%以内全退，超出部分

500元/人。 

2）如旅客取消日距国际行程首段起飞

45天（含）以内，20%以内全退，超出

部分，1500元/人。 

团队人数以拒签发生前最终人数计

算。 

预付款不足抵扣手续费时，退回申请

不予受理。 

B区 200元/人 团队人数以拒签发生前最终人数计

算。 

预付款不足抵扣手续费时，退回申请

不予受理。 

1、补充说明 



1)   涉及通过新订单或散客客票等置换方式进行原订单预付款退回的，渠道方必须在新订单已审核通

过或散客客票已订妥后的当日或次日，将原团队订单取消。若未按此规定执行，则原订单预付款退回不

予受理。 

2）同时涉及区域 A和 B的订单按区域 A 的规定执行。 

3）其他特殊原因（如局势等）申请预付款退回的订单，须网络收益部总经理审核通过后，按具体批

示执行。 

 

此通知 

网络收益部 

2017年 2月 27日 

 


